
                                

      
 

股票代码：600469        股票简称：风神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21-011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每股分配比例：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6元（含税）。 

 本次利润分配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不包括

公司回购专户的股份数量），具体日期将在权益分派实施公告中明确。 

 在实施权益分派的股权登记日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维持每

股分配比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并将另行公告具体调整情况。 

 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简要原因说明：公司目前处于转型升级

的重要时期，重大工艺技术创新项目落地和基础研发能力建设的快速提升需要投

入大量研发资金，同时，公司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进一步提升整体盈利能力。此

外，公司近三年累计现金分红比例高于 30%。 

 

一、公司 2020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主要内容 

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截至 2020年 12月 31日，风神

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人民币

131,932.91万元。经董事会决议，公司 2020 年度拟以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

登记的总股本为基数分配利润。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指引》

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充分考虑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在符合利润分配政策、

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的前提下，公司董事会提议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如下： 

公司通过回购专用账户所持有本公司股份 1,686,313股，不参与本次利润分

配。 



                                

      
 

公司拟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6元（含税）。截至 2020年 12

月 31日，公司总股本 731,137,184 股，扣减不参与利润分配的回购专户剩余股份

1,686,313股，即以 729,450,871股为基数计算合计拟派发现金红利

43,767,052.26元（含税）。本年度公司现金分红比例为 21.77%。 

本次利润分配方案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公司利润分配方

案公告后至实施前，公司可参与利润分配的股本如发生变动，拟按照每股分配比

例不变，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二、本年度现金分红比例低于 30%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上市公司净利润 20,108.91 万元，母公司累计未分配利润为

131,932.91万元，上市公司拟分配的现金红利总额为 4,376.71万元，占本年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例低于 30%，董事会对本次利润分配预案的说明如

下： 

（一） 上市公司所处行业情况及特点 

随着国家供给侧改革的进一步推进，加之环保治理的日益严格，同质化、低

端轮胎产能不断遭到淘汰，轮胎产业转型升级力度不断加大，以提升自主创新能

力为核心的绿色制造、智能制造成为行业新亮点。同时，中国轮胎产业的集中度

进一步加大，综合竞争能力有所提高。在新技术、新模式等推动下，中国的轮胎

产业开始进入转型升级的关键期。 

2020 年，轮胎行业也面临着巨大的压力。新冠疫情导致的贸易周期变长，贸

易成本增加，轮胎产能过剩，欧盟、印度、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的反倾销、反补

贴以及美国的国际贸易保护、单边主义加剧、国际关系不稳定等多方面的影响，

都制约了轮胎行业的发展。 

（二） 上市公司发展阶段和自身经营模式 

面对行业发展阶段并结合公司资产规模及盈利水平,公司当前业务仍处于转

型升级阶段，因此公司需预留充足的发展资金，进一步加大投入力度，以不断扩

大公司市场规模，同时公司也一直注重新技术的研发，以提升公司的市场竞争力。 

（三） 上市公司盈利水平及资金需求 



                                

      
 

2020年上市公司合并口径净利润 20,108.91 万元，同比下降 2.49%。公司目

前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时期，重大工艺技术创新项目落地和基础研发能力建设的

快速提升需要投入大量研发资金。 

（四） 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水平较低的原因 

考虑到公司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提升整体盈利能力需要大量的资金，

为保障公司的可持续发展，公司决定 2020年分红比例为 21.77%。 

（五） 上市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的确切用途以及预计收益情况 

公司留存未分配利润将主要用于加大研发投入及补充公司经营所需流动资

金，支持公司产品研发及市场拓展，进一步提高公司核心竞争力，巩固公司行业

地位。 

三、公司履行的决策程序 

（一）董事会意见 

公司于 2021年 4月 29日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本次

利润分配方案，尚需提交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二）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制定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充分考虑了公司实际经营成果、资金情况以及未来发展需要，符合公司全体

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权益的情形，同意将本方案提交公司年度股东

大会审议。 

（三）监事会意见 

公司 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充分考虑了公司现阶段经营发展需要及资金需

求等因素，兼顾公司未来发展和股东长远利益，符合公司战略发展需要和公司当

前的实际情况，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同意将本方案提交

公司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四、相关风险提示 

（一）本次利润分配方案披露前，公司严格控制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范围，对

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履行了保密和严禁内幕交易的告知义务，同时对内幕信息知

情人及时备案，防止内幕信息的泄露。 



                                

      
 

（二）本次利润分配预案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一）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决议； 

（二）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三）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三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

及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风神轮胎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月 30日 


